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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办公室文件 

   

通知 校通字〔2014〕27 号 总第 1331 期  

 

   

 关于转发《复旦大学研究生奖助方案实施办法

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院、系、所、中心，各部、处，各单位： 

  经 2014 年 11 月 7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复旦大学

研究生奖助方案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复旦大学研究生奖助方案实施办法（暂行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复旦大学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28 日  

   

 

学校办公室 
 

2014年12月1日印 

 

打开附件： 复旦大学研究生奖助方案实施办法（暂行）.doc  
   

http://www.oa.fudan.edu.cn/oa/tzgg.nsf/052c241b5aad444748256d3a00072d80/29C36F58B3CD79AB48257DA100095EF6/$File/%E5%A4%8D%E6%97%A6%E5%A4%A7%E5%AD%A6%E7%A0%94%E7%A9%B6%E7%94%9F%E5%A5%96%E5%8A%A9%E6%96%B9%E6%A1%88%E5%AE%9E%E6%96%BD%E5%8A%9E%E6%B3%95%EF%BC%88%E6%9A%82%E8%A1%8C%EF%BC%89.doc?openele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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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复旦大学研究生奖助方案实施办法（暂行） 

（2019 年 6 月修订版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

根据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，研究生合理分

担培养成本，学校、院系、导师等多渠道筹集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

入机制，进一步明确学校、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责任和权利，努

力激发导师、研究生两个主体的能动性，充分发挥奖助学金对研究

生的激励与资助作用，着力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。 

第三条 我校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奖学金、生活津贴、“三助”

岗位津贴、困难补助、国家助学贷款等组成。学校根据财政拨款、

学费收入和财务收支状况，动态调整奖助学金标准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规定学制年限内已注册的全日制非定向

研究生和非在职的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研究生。在职

研究生可根据相关规定，参评部分奖学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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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研究生享受生活津贴和参评奖学金的年限，原则上不

超过其规定学制。因各种原因处于休学或保留学籍状态的研究生，

不缴纳学费，不享受生活津贴，不参评各类奖学金。 

第二章  学  费 

第六条 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规定，2014 年秋季以前入学的研究

生仍继续执行原免学费的规定；从 2014 级研究生开始，全日制学术

学位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为每生每学年 0.8 万元（宗

教学专业 0.7 万元），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费为每生每学年 1 万元（宗

教学专业 0.9 万元）；其他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及已有明确

规定实行收费政策的研究生按学校公布的有关标准收取学费；直博

生在通过资格考试前按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标准缴纳学费，通过资

格考试后按博士研究生标准缴纳学费。 

第七条 研究生在规定学制年限内，按学年缴纳学费；超出规

定学制年限后，按学期缴纳学费（每学年按两学期计算），学期学

费为学年学费的一半。 

第八条 已缴纳学费的研究生，在学年中因保留学籍、休学、

退学、提前毕业等原因离校的，可申请退还未就读学期的学费。 

第三章  奖学金 

第九条 为鼓励研究生潜心向学，学校设立和评选国家奖学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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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学业奖学金、学年学业奖学金、优秀博士候选人奖学金、相辉

奖学金、社会冠名奖学金等奖学金，按学年组织评选。 

第十条 国家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，用于奖励学习成绩

优异、科研能力显著、发展潜力突出的研究生。奖励名额由财政部、

教育部下达，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 3 万元/次，硕士研究生 2 万元/

次。 

第十一条 优秀学业奖学金由学校统筹国家财政拨款和学校资

金设立，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和非在职的“少

民骨干”定向研究生。学校根据各院系全日制非定向的博士研究生、

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，以及非在职的“少民骨干”博士研究生、学

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总人数，按博士研究生 0.25 万元/年、硕士研究

生 0.2 万元/年的生均标准，核拨优秀学业奖学金经费，由院系自行

决定评奖比例、等级设置和奖励标准。全日制非定向专业学位硕士

研究生和非在职“少民骨干”定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的一定

比例作为优秀学业奖学金专项资金，人均奖学金额度不低于 2018 年

各院系实际发放的标准，由各院系制订评审办法并负责实施。 

第十二条 学年学业奖学金由学校统筹国家财政拨款和学校资

金设立，用于鼓励 2014 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全日制非定向的博士研

究生、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，以及非在职的“少民骨干”博士研究

生、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认真完成每一项学业要求。学校根据各院

系符合参评条件的研究生人数，按博士研究生 0.75 万元/年、硕士研

究生 0.6 万元/年的生均标准，核拨学年学业奖学金经费。院系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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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学年学业奖学金的设奖方式和评选要求，重点考察学生在课程

学习、学位论文开题、中期考核、科研学术等方面的表现。入学以

后受到校纪处分或被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的，在校期间不得参评学

年学业奖学金。 

第十三条 优秀博士候选人奖学金由学校出资设立，用于鼓励

2014 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直博生以优异成绩通过资格考试。通过资

格考试的前 50%获一等奖每人 1.8 万元，后 50%获二等奖每人 1.4 万

元。直博生在资格考试前（原则上为两年），参评硕士研究生的奖学

金；从通过资格考试的下一学年起，参评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。 

第十四条 相辉奖学金由学校出资设立，用于支持基础学科招收

特别优秀的生源攻读博士学位，从事高水平基础研究。每届学生最

多评选 20 人，每人获得一学年 10 万元的奖助学金（包括国家奖学

金、优秀学业奖学金、学年学业奖学金和生活津贴），考核合格的可

连续获奖，累计奖励不超过 3 年。 

第十五条 社会冠名奖学金由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出资

设立，评选的条件、名额和奖励标准按设奖协议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在同一学年内，同一研究生可以兼得多个奖学金，但

国家奖学金和社会冠名奖学金不可兼得。 

第四章  生活津贴 

第十七条 研究生生活津贴由学校统筹国家财政拨款、上海市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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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副食品补贴、学校资金和导师配套经费设立，包括国家助学金、

学校助学金、导师或院系出资等三个部分。 

第十八条 2014 年秋季以前入学的博士研究生，原有的基础学业

奖学金更名为生活津贴，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学年 1.8 万元。2014 年

秋季及以后入学的博士研究生，生活津贴为每人每学年 2 万元，其

构成如下： 

学生分类 国家助学金 学校助学金 导师或院系出资 合计 

I 类 1.2 万元 0.8 万元 / 2 万元 
II 类 1.2 万元 / 0.8 万元 2 万元 
Ⅲ类 / / 2 万元 2 万元 

注：I类为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和国家亟需、学校扶持的学科的博士研究生，II 类为其

他学科的博士研究生，Ⅲ类为导师或院系自筹经费招收的博士研究生，三类学生

的比例根据当年招生情况确定。 

第十九条 2014 年秋季以前入学的硕士研究生，原有的学业奖学

金不再评选。设立覆盖全体硕士研究生的生活津贴，标准为每生每

学年 0.6 万元。 

第二十条 2014 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直博生，在通过资格考试

前，享受由学校参照博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标准设立的博士候选人

生活津贴；在通过资格考试后，享受博士研究生的生活津贴。 

第五章  三助岗位 

第二十一条 学校设立研究生助管、助教、助研岗位，用于鼓励

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、教学和科研工作，在服务和奉献中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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炼成长。 

第二十二条 助管、助教岗位由学校出资设立，优先满足文史哲

等基础学科以及国家亟需、学校扶持学科的设岗用岗需求，同等条

件下优先聘用直博生。每个岗位的标准工作时间为每周 10～12 小时，

标准津贴为每月 900 元，每学期发放 5 个月。 

第二十三条 助研岗位由院系或导师出资设立，相关院系须对岗

位的设置和管理办法、津贴发放的标准和程序作出统一规定。对于

基础学科及国家亟需、学校扶持学科的特殊需求，学校给予助研经

费支持。 

第二十四条 对于超出规定学制年限的研究生，学校不再提供助

管、助教岗位，院系或导师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助研岗位。 

第六章  困难补助 

第二十五条 研究生困难补助由困难补助基金、医疗帮困基金和

社会冠名助学金等组成。 

第二十六条 困难补助基金由学校出资设立，用于资助家庭经济

困难或因家庭变故急需经济帮扶的研究生。 

第二十七条 医疗帮困基金由学校出资设立，用于资助学生本人

发生重大伤病、其医疗费用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的研究生。 

第二十八条 社会冠名助学金由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出

资设立，资助的条件、名额和标准按助学金设立协议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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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国家助学贷款 

第二十九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按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执行。 

第八章  组织管理 

第三十条 复旦大学奖（助）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全校

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评审和管理工作，审定具体的评审和管理办法，

审议或决定相关重要事项。 

第三十一条 研究生院负责相辉奖学金的评审办法制订和评审

组织工作，对相辉奖学金获得者名单进行审核，向校奖（助）学金

评审委员会提交年度评审报告。 

第三十二条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研究生奖助学金（相辉奖学

金除外）的评审组织工作，对各项奖助学金获得者名单进行审核，

向校奖（助）学金评审委员会提交年度工作报告。 

第三十三条 财务处负责研究生学费、导师和院系配套经费的收

取，实行收支两条线，按时足额发放各类奖助学金。 

第三十四条 院系根据学校要求制定研究生奖助工作的具体实

施办法，组织开展相关评审，并确保院系和导师的出资要求落实到

位。 

第九章  附  则 

第三十五条 导师招收全额自筹资助经费的博士研究生，除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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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生活津贴，其余自筹资金纳入研究生奖助学金统筹发放。 

第三十六条 复旦大学“人才工程预备队”研究生的奖助方案另

行制定。 

第三十七条 因撰写优秀学位论文、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等原因延

期的博士研究生，经个人申请、导师和院系推荐、研究生院组织评

审，可延长其参评奖助学金的年限，延长资助年限累计不超过 1 年。

获准延长奖助年限的人数，原则上不超过该届博士研究生人数的

10%。 

第三十八条 已进入博士培养阶段的研究生，如申请转为硕士研

究生，须退还已获生活津贴、优秀学业奖学金、学年学业奖学金中

高出本院系同类型硕士研究生的部分。 

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涉及的学费、奖助学金和导师出资等具体事

项，另行制定实施细则。 

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凡学校之前有关

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财务处负

责解释。 


